
 联 合 国   S/AC.52/2012/4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24 May 2012 
Chinese 
Original: French 

 

12-35093 (C)    050612    060612 
*1235093S*  
 

 

安全理事会第 1970(2011)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 
 
 
 
 

  2012 年 5 月 21 日卢森堡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会 
 
 

 卢森堡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安全理事会关于利比亚的第 1970(2011)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主席致意，并谨根据该决议第 25 段，向其通报卢森堡执行联合国对

利比亚制裁措施的情况(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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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 5月 21日卢森堡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会的

附件 
 
 

  卢森堡向安全理事会关于利比亚的第 1970(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提

交的报告 
 
 

 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970(2011)号决议第 25 段，卢森堡谨向安全理事会第

1970(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通报为有效执行第 1970(2011)号决议第 9、10、15

和 17 段规定的、并经第 1973(2011)号决议补充的限制性措施而采取的具体措施。 

欧洲联盟采取的措施 

 在欧洲联盟法律中，安全理事会决议是通过欧洲联盟理事会在共同外交与安

全政策框架内作出的决定付诸实施。 

 这些决定将安全理事会决议的内容搬入欧洲立法，在法律上对成员国有约束

力。为保证对成员国的法律约束力并直接适用于成员国，这些决定以欧洲联盟理

事会条例为形式。根据这一原则，卢森堡和其他欧洲联盟成员国联合执行第

1970(2011)和 1973(2011)号决议针对利比亚采取的限制性措施： 

2011 年 2 月 28 日第 2011/137/PESC 号决定，经欧洲联盟理事会 2011 年 3 月 23

日第 2011/178/PESC 号决定、2011 年 9 月 22 日第 2011/625/PESC 号决议和 2011

年 11 月 10 日、2011 年 12 月 20 日第 2011/867/PESC 号决定修订 

 这些理事会决定述及欧洲联盟为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970(2011)号和第

1973(2011)号决议所定全部措施而作出的承诺。第 2011/137/PESC 号决定规定对

严重侵犯利比亚境内他人人权，包括在违反国际法的情况下筹备、指挥、命令或

实施袭击居民或民用设施的某些个人和实体实行武器禁运，禁止向他们提供用于

国内镇压的装备，限制他们入境以及冻结他们的资产和经济资源。第

2011/178/PESC 号决定采取了包括禁止利比亚飞机飞越利比亚空域和欧洲联盟空

域在内的其他限制性措施，以及与关于对利比亚局势采取限制性措施的第

2011/137/PESC 号决定所述措施有关的其他规定，包括一个旨在确保这些措施不

会影响利比亚境内人道主义行动的条款。 

 这些决定通过下列理事会执行决定加以修订： 

• 2011 年 4 月 12 日第 2011/236/PESC 号理事会执行决定。该决定用附件

一、二、三和四取代了第 2011/137/PESC 号决定的各个附件，增列了补

充原有清单的个人和实体，并撤销一人。 

• 2011 年 3 月 23 日第 2011/300/PESC 号理事会执行决定。该决定在附件

一和二中增列了一名个人和一个实体，作为第 2011/137/PESC 号决定附

件二和四所列清单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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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6 月 16 日第 2011/345/PESC 号理事会执行决定。该决定将一名

个人撤出第 2011/137/PESC 号决定附件四所列清单。 

• 2011 年 8 月 10 日第 2011/500/PESC 号理事会执行决定。该决定在第

2011/137/PESC 号决定附件四所列清单中增列了两个实体。 

• 2011 年 9 月 1 日第 2011/521/PESC 号理事会执行决定。该决定将几个实

体撤出第 2011/137/PESC 号决定附件四所列清单。 

• 2011 年 9 月 15 日第 2011/543/PESC 号理事会执行决定。该决定将一个

实体撤出第 2011/137/PESC 号决定附件四所列清单。 

 这些执行决定的主要目的是在整个欧洲联盟执行安全理事会关于在安理会

所定条件下逐步取消资产冻结的第 2009(2011)号决议第 14 至 17 段和第 19 段所

述措施，以便将这些资产交由利比亚人民支配和使用。 

欧洲联盟理事会条例 

 理事会条例将上文所述决定中依照《欧洲联盟运作条约》属于欧洲联盟权限

范围的内容付诸实施，特别是确保各经济行为体在所有欧洲联盟成员国加以统一

适用。 

 理事会条例具有全面强制力，而且自其在《欧洲联盟官方公报》发布之日起

直接适用于所有欧洲联盟成员国。相关资金和经济资源依照理事会条例直接和立

即予以冻结。在这方面不需要各国有任何执行条款。 

2011 年 3 月 2 日第 204/2011 号理事会条例，通过随后各项条例修订和执行，最

新一项是 2011 年 12 月 20 日第 1360/2011 号理事会条例 

 这些条例由以下执行条例作为补充： 

• 2011 年 3 月 10 日第 233/2011 号执行条例。该条例执行第 204/2011 号

理事会条例第 16 条第 2 款，将其他个人和实体列入理事会条例附件三

所列遭受限制性措施的个人和实体清单。 

• 2011 年 3 月 21 日第 272/2011 号执行条例。该条例执行第 204/2011 号

理事会条例第 16 条第 2 款，将其他个人和实体列入理事会条例附件三

所列遭受限制性措施的个人和实体清单。 

• 2011 年 3 月 23 日第 288/2011 号执行条例。该条例执行第 204/2011 号

理事会条例第 16 条第 1 和第 2 款，用新的附件一和二分别取代理事会

条例的附件二和三，并在清单中增列一名个人和一个实体。 

• 2011 年 4 月 12 日第 360/2011 号执行条例。该条例执行第 204/2011 号

理事会条例第 16 条第 1 和第 2 款，用新的附件一和二分别取代理事会

条例的附件二和三，并在清单中增列其他个人和实体，同时撤出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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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5月 23 日第 502/2011 号执行条例。该条例执行第 204/2011 号理

事会条例，在理事会条例附件三所列清单中增列一名个人和一个实体。 

• 2011 年 6 月 16 日第 573/2011 号执行条例。该条例执行第 204/2011 号

理事会条例第 16 条第 2款，从理事会条例附件三所列清单中撤出一人。 

• 2011 年 8 月 10 日第 804/2011 号执行条例。该条例执行第 204/2011 号

理事会条例第 16 条第 2 款，在理事会条例附件三所列清单中增列其他

实体。 

• 2011 年 9 月 1 日第 872/2011 号执行条例。该条例执行第 204/2011 号理

事会条例第 16 条第 2 款，将执行条例附件所列实体撤出理事会条例附

件三所列清单。 

• 2011 年 9月 15 日第 925/2011 号执行条例。该条例执行第 204/2011 号理

事会条例第 16条第 2款，将一个实体撤出理事会条例附件三所列清单。 

• 2011 年 9 月 22 日第 941/2011 号执行条例。该条例执行第 204/2011 号

理事会条例第 16 条第 2 和第 5 款，将执行条例附件所列实体撤出理事

会条例附件二和三所列清单。 

2001 年 3 月 15 日第 539/2001 号理事会条例(及其修订) 

 该条例要求利比亚国民持有签证才能进入欧洲联盟。 

卢森堡采取的措施 

武器禁运 

 依照经修订的 1983 年 3 月 15 日关于武器和弹药的法律第 5条，武器和弹药

的进口、制造、改装、维修、获取、购买、持有、储存、运输、转让、销售、进

口和贸易，均需司法部批准。此外，经修订的 1963 年 8 月 5 日关于进口、出口

和转口商品及相关技术的法律，以及 1995 年 10 月 31 日关于进口、出口和转口

武器、弹药和军事专用材料及相关技术的大公国条例，也规定必须持有出口许可

才能销售、供应、转让或出口军备和相关材料。这适用于在欧洲联盟军事装备共

同清单中列出的所有物资。许可申请按照相关标准，并结合第 1970(2011)号决议

第 9 和第 10 段以及第 2009(2011)号决议第 13 段规定的例外情况进行评价。如有

必要，卢森堡将确保在发送任何武器或相关材料前通知委员会。到目前为止，没

有从卢森堡发送任何此类物资。 

签证禁令 

 签证禁令首先在《申根协定执行公约》的框架内适用，该公约对第三国国民

进入包括卢森堡在内的申根区加以限制，其中第 5 条第 1款界定了进入缔约国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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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的条件。第 5 条第 2款规定，禁止不完全符合这些条件的第三国国民进入缔约

国领土。鉴于安全理事会所定措施涉及的人员不符合《公约》第 5 条第 1 款(e)

项所述条件，即当事外国人不得被认为可能危害任何一个缔约国的公共秩序、国

家安全或国际关系，卢森堡不可能准许这些人入境。依照《公约》第 15 和 18 条，

这项入境禁令既适用于对所有缔约国都有效的短期统一签证，也适用于各国的长

期居留签证。此外，2008 年 8 月 29 日关于人员自由流动和移民的法律规定，不

准进入卢森堡的人员将被驱回。 

资产冻结 

 卢森堡的金融业立法规定了金融机构任何时候都必须连贯遵守的职业义务

和行为规则，包括对客户保持警惕的义务，以及与主管当局、首先是金融业监管

委员会合作的义务。在建立业务联系或履行交易之前，金融机构必须核查客户或

实际受益人的身份。然后，在与客户联系的整个过程中，金融机构必须审查相关

交易，特别是资金来源。如果安全理事会在政治层面采取措施或国际制裁，这些

措施将通过在国内法中直接适用的欧洲联盟条例引入卢森堡。金融机构如果发现

有客户为此类国际制裁对象，就必须通过立即冻结客户资产执行制裁，并将这一

情况通知财政部。在卢森堡，属于利比亚投资管理局的资产都已被冻结。 

飞行禁令 

 民用飞行归民用航空局管辖。目前在利比亚和卢森堡之间没有往来航班。至

于军事飞行，则通过外交部向国防局申请批准。国防局负责执行当前限制性措施。 

 


